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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数字政府智慧服务升级”
（第一批）课题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全要素、全流程中的应用与融合，深化产教协同，为学校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联合北京创新研究所设立“人工智能数字政府智慧服务升级”课题。通过搭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以教育教学创新与高质量成果建设为导向，力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助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发展。
一、课题申报内容
课题研究围绕人工智能数字政府智慧服务升级，主要聚焦以下5个方向的课题研究，具体内容如下：
1.AI赋能下的财税行业人才培养机制探索与应用
研究内容：聚焦AI赋能下财税行业转型需求，深入研究财税管理系统、财税大模型、政策智能解读等产品，构建实战化培养体系。探索财税行业人才培养与智能财税运维、咨询等岗位能力的匹配路径，搭建财税实战场景，打通“岗位需求－课程内容－国产硬件-AI软件－实战场景”联动链路，形成一体化培养模式。
成果产出要求：
（1）形成《AI复合型财税岗位能力清单》。
（2）输出“核心能力－课程模块－实操场景”对应的模块化课程体系，配套课程大纲、教学课件、实训指导书等完整教学资料。
（3）建立产教融合的AI财税人才培养机制，涵盖人才培养标准、职业认证衔接路径，可在同类院校及企业培训中推广使用。
（4）建成可复制的AI财税人才培养基地。
2.智能财税大数据分析与AI应用人才培养体系构建
研究内容：聚焦智能财税大数据分析与AI应用，重点研究财税大数据的采集、清洗与治理技术在税务风险预警、纳税筹划优化等场景的应用。基于AI技术构建智能财税分析模型，形成覆盖多维度财税指标的动态风险分析与自查体系，提供“数据采集－模型构建－决策支持”的全流程解决方案，为企业财税数字化转型和高校智能财税人才培养提供技术支撑与方法论指导。
成果产出要求：
（1）产出智能财税大数据分析与AI应用的课程清单及课程大纲等。
（2）形成1套可复制的典型案例。
3.基于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财税专业人才培养机制创新研究
研究内容：基于企业财务数字化转型升级的财税工程师（信息系统需求分析师/财务分析师）岗位人才培养，打造财税微专业的“岗位能力－课程模块－教学资源”转化链路，构建“高校教师+企业工程师”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与评价体系。
成果产出要求：
（1）产出财税工程师（信息系统需求分析师/财务分析师）能力清单、微专业课程清单及课程大纲等。
（2）输出财税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标准，包括培养目标、微专业课程体系、课时、教学方式等。
（3）形成1套可复制的典型案例。
4.财税工程师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建设与应用
研究内容：深入研究财税工程师（信息系统需求分析师/财务分析师）岗位能力与实训需求，设计财税工程师实训基地的“软硬件+场景+机制”一体化建设框架，探索财税工程师实训基地建设与院校教学、企业实践的深度融合路径，构建人才培养效果、基地运行效率等多维度评价体系。
成果产出要求：
（1）形成1套财税工程师人才培养实训基地建设方案。
（2）建成相应财税工程师人才培养实训基地。
5.面向信创工程师人才培养的AI大模型教科研实训一体化平台建设与应用
研究内容：以AI大模型为核心驱动力，为院校信创人才培养赋能。依托云智镜像等构建智能算力调度机制，保障平台稳定运行；融合大模型系统打造全流程实训模块，适配多元需求；开发专属课程资源，形成教科研协同闭环。同时升级信创课程，搭建智能联动环境，联合企业形成可复制的人才培养方案，助力信创人才供给。
成果产出要求：
（1）建成AI大模型教育一体化平台，实现云智镜像等与服务器无缝对接，提升算力利用率，支撑多专业教学实训及信创实战训练。
（2）形成多学科大模型实训方案与配套资源，输出信创人才能力清单。
（3）产出AI+信创产教融合手册，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可推广范例与人才培养范本。
二、课题申报条件
1.团队成员在选定的方向上有较好的技术储备，包括与申报专项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教材、论文、专利、获奖等。
2.团队组成合理，分工明确，课题负责人须有副高以上职称（条件不够可由3位以上正高职称人员推荐），数量不少于3人，硕士（含）以上研究生可以作为团队成员。
3.优先支持已经设立相关专业或者已经成立相关研究中心的院校。
4.优先支持有明确成果，成果有应用价值，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不支持纯理论研究。
5.可支持多个院校成立联合申报。
6.申请人应客观、真实地填写申请书，没有知识产权争议，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规。在专项申请书中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时，必须以脚注或其他方式注明出处。对于伪造、篡改科学数据，抄袭他人著作、论文或者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等科研不端行为，一经查实，将取消申请资格。 
三、课题要求
1.课题研究应注重应用性与创新性，以总结既有经验和案例为基础，体现可操作性，具有实践应用的价值。注重形成标准体系、制度体系、实施意见、工作指南、技术方案、案例库、课程体系及教材资源等可落地的成果。
2.课题承担单位需在立项后一个月之内开题，并把开题相关文件上传课题管理平台。立项后第3-9个月，规建中心联合北创所组织专家进行中期检查，重点评估阶段性成果与后续计划。
3.结题时课题承担单位需提交完整的研究结题报告、成果材料，完成申报书中承诺的全部考核指标，成果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论文、研究报告、评价报告、政策建议或政策文本初稿、标准草案、指南、导则和技术方案、案例库、专利、科技成果和说明、专著、商标等。课题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由课题申请方和出资方根据具体贡献情况协商确定。
4.立项课题研究工作完成后，课题承担单位提出验收申请，规建中心联合北创所组织结题验收。验收通过的，规建中心将为课题组颁发课题结题证明；验收未通过的，将给予6个月的补充研究或修改时间，完成后再次验收。
5.课题负责人需做好经费使用管理，在申报时做好经费预算，在结题时提交经费决算表。
四、课题支持办法
1.课题研究周期为1年，个别课题需要延长的可根据课题复杂程度适度延长执行周期，每次可申请延期半年，累计延期时间不超过1年。
2.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技术牵头单位，为“人工智能数字政府智慧服务升级”（第一批）课题研究提供现金、软硬件设施、素材资源及技术援助等支持，课题支持额度为50万元（其中资金20万元，软硬件支持30万元），申报单位原则上不低于1:1配套资金或资源。经费使用与管理须严格执行国家科研经费有关规定，保障专款专用。
五、课题申报联系方式
1.航天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赵老师，010-88896217，13161000358
张老师，010-88896322，18910858933
2.北京创新研究所
联系人：葛老师，010-65181168，18611610898
张老师，010-65181168，18611610871







“基于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
（第一批）课题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全要素、全流程中的应用与融合，深化产教协同，为学校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联合北京创新研究所设立“基于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课题。通过搭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以教育教学创新与高质量成果建设为导向，力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培育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高水平教育教学成果，助力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与产业创新发展。
一、课题申报内容
课题研究围绕基于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主要聚焦基于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需求监测与培养标准研究、“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核心课程建设、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创新实践体系构建3个方向：
1.基于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需求监测与培养标准研究
研究内容：面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数字创意等重点领域，动态监测AI人才缺口，研究并制定与产业岗位精准对接的AI融合型人才培养方案与课程标准。
成果产出要求：1个AI人才需求监测分析平台原型；1套分行业的AI融合人才培养方案标准范本。
2.“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核心课程建设
研究内容：围绕AI关键技术（如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等）与创新创业知识的交叉融合，系统开发模块化的核心课程、实验案例及配套的国产化实训环境。
成果产出要求：2-3套“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核心课程资源包；1个基于国产化环境的实训案例库。
3.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创新实践体系构建
研究内容：从提示工程、智能体（Agent）开发到应用部署，构建全链路教学与实践体系，培养学生构建新一代AI应用的能力。
成果产出要求：1套AI原生应用开发教学工具箱；学生团队产出3-5个可演示的AI应用创新原型。
二、课题申报条件
1.团队成员在选定的方向上有较好的技术储备，包括与申报专项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教材、论文、专利、获奖等。
2.团队组成合理，分工明确，课题负责人须有副高以上职称（条件不够可由3位以上正高职称人员推荐），数量不少于3人，硕士（含）以上研究生可以作为团队成员。
3.优先支持已经设立相关专业或者已经成立相关研究中心的院校。
4.优先支持有明确成果，成果有应用价值，可复制、可推广的项目，不支持纯理论研究。
5.可支持多个院校成立联合申报。
6.申请人应客观、真实地填写申请书，没有知识产权争议，遵守国家有关知识产权法规。在专项申请书中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时，必须以脚注或其他方式注明出处。对于伪造、篡改科学数据，抄袭他人著作、论文或者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等科研不端行为，一经查实，将取消申请资格。 
三、课题要求
1.课题研究应注重应用性与创新性，以总结既有经验和案例为基础，体现可操作性，具有实践应用的价值。注重形成标准体系、制度体系、实施意见、工作指南、技术方案、案例库、课程体系及教材资源等可落地的成果。
2.课题承担单位需在立项后一个月之内开题，并把开题相关文件上传课题管理平台。立项后第3-9个月，规建中心联合北创所组织专家进行中期检查，重点评估阶段性成果与后续计划。
3.结题时课题承担单位需提交完整的研究结题报告、成果材料，完成申报书中承诺的全部考核指标，成果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论文、研究报告、评价报告、政策建议或政策文本初稿、标准草案、指南、导则和技术方案、案例库、专利、科技成果和说明、专著、商标等。课题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由课题申请方和出资方根据具体贡献情况协商确定。
4.立项课题研究工作完成后，课题承担单位提出验收申请，规建中心联合北创所组织结题验收。验收通过的，规建中心将为课题组颁发课题结题证明；验收未通过的，将给予6个月的补充研究或修改时间，完成后再次验收。
5.课题负责人需做好经费使用管理，在申报时做好经费预算，在结题时提交经费决算表。
四、课题支持办法
1.课题研究周期为1年，个别课题需要延长的可根据课题复杂程度适度延长执行周期，每次可申请延期半年，累计延期时间不超过1年。
2.北京中关村智酷双创人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技术牵头单位，为“基于AI技术的创新创业人才培养”（第一批）课题研究提供现金、软硬件设施、素材资源及技术援助等支持。标准支持额度为100万元人民币/课题（其中资金50万元，项目资源包价值50万元），申报单位按照不低于1:1配套资金。经费使用与管理须严格执行国家科研经费有关规定，北京中关村智酷双创人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资助的课题经费与申报院校配套的资金均用于课题相关软硬件的采购，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五、课题申报联系方式
1. 北京中关村智酷双创人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卢文静，18600468775
2. 北京创新研究所
联系人：葛老师，010-65181168，18611610898
张老师，010-65181168，18611610871


“人工智能+智慧医疗”（第一批）
课题申报指南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战略部署，加快人工智能技术在教学全要素、全流程中的应用与融合，深化产教协同，为学校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联合北京创新研究所设立“人工智能+智慧医疗”课题。通过搭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以教育教学创新与高质量成果建设为导向，力争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打造一批具有引领性的“人工智能+智慧医疗”教学案例、课程体系及实训平台，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教育教学成果，助力医学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与行业创新发展。
一、课题申报内容
课题研究将围绕“人工智能+智慧医疗”，主要聚焦智慧麻醉或重症诊疗教学融合创新、智慧检验与临床诊断教学融合创新2个方向：
（一）智慧麻醉或急危重症诊疗教学融合创新
研究内容：
深度挖掘与应用围术期或急危重症系统大数据，构建融合AI技术的医学教育平台，解析真实的麻醉或急危重症全过程数据，并据此生成交互式虚拟病例库。该平台将为学员提供个性化训练场景，涵盖围术期或急危重症监护临床决策核心环节，最终形成“数据驱动－教学训练－效果评价”的闭环体系，显著提升麻醉或急危重症专业住院医师培训的效率和质量。
成果产出要求：
1.教学资源：包含不少于20个典型案例的《AI赋能临床数智化教学》案例库及教学指导手册1部。
2.学术成果：在SCI期刊发表相关研究论文1篇以上，报告AI和教育的融合效果，并提交应用效果评估报告。
（二）智慧检验与临床诊断教学融合创新研究
 研究内容：
1.基于患者队列，利用多组学技术进行疾病辅助诊疗的新型生物标志物的挖掘与验证；或建立新的检验技术或辅助诊断模型；或对现有检验指标进行AI驱动的深度价值挖掘。
2.开发“检验报告临床解读AI助手”教学工具，结合患者信息对检验结果进行解读教学。
3.构建检验技术与临床应用场景相结合的虚拟仿真场景，用于医学检验技术和临床医学专业教学。
成果产出要求：
1.教学标准：形成相关疾病的《检验指标临床解读教学说明》或包含不少于5个典型病例报告的案例库。
2.学术成果：发表高水平科研或教学论文1篇，报告新标志物、新技术或新模型的性能。
二、课题申报条件
（一）申报单位条件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医疗机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
2.在申报领域具备良好的研究基础、实验条件与教学团队。
3.优先支持已有基础或具备产教融合实践基地的单位。
4.可支持多个医疗机构或院校联合申报。
（二）课题负责人与团队条件
1.课题负责人须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未达到者需由3名正高级职称专家联合推荐）。
2.团队结构合理，分工明确，核心成员不少于3人，硕士（含）以上研究生可以作为团队成员，鼓励跨学科、跨单位组建团队。
3.团队须具备与申报方向相关的前期研究成果（如论文、教材、专利、获奖、前期研究基础数据等）。
（三）知识产权与科研诚信
1.申报课题应无知识产权争议，无医学伦理争议，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2.严禁任何形式的科研不端行为，一经查实，将取消申报资格并予以通报。  
三、课题要求
1.课题研究应注重应用性与创新性，以总结既有经验和案例为基础，体现可操作性，具有实践应用的价值。注重形成标准体系、制度体系、实施意见、工作指南、技术方案、案例库、课程体系及教材资源等可落地的成果。
2.课题承担单位需在立项后一个月之内开题，并把开题相关文件上传课题管理平台。立项后第3-9个月，规建中心联合北创所组织专家进行中期检查，重点评估阶段性成果与后续计划。
3.结题时课题承担单位需提交完整的研究结题报告、成果材料，完成申报书中承诺的全部考核指标，成果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论文、研究报告、评价报告、政策建议或政策文本初稿、标准草案、指南、导则和技术方案、案例库、专利、科技成果和说明、专著、商标等。课题产生的知识产权归属由课题申请方和出资方根据具体贡献情况协商确定。
4.立项课题研究工作完成后，课题承担单位提出验收申请，规建中心联合北创所组织结题验收。验收通过的，规建中心将为课题组颁发课题结题证明；验收未通过的，将给予6个月的补充研究或修改时间，完成后再次验收。
5.课题负责人需做好经费使用管理，在申报时做好经费预算，在结题时提交经费决算表。
四、课题支持办法
1.课题研究周期为1年，个别课题需要延长的可根据课题复杂程度适度延长执行周期，每次可申请延期半年，累计延期时间不超过1年。
2.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技术牵头单位，为“人工智能+智慧医疗”（第一批）课题研究提供现金、软硬件设施、素材资源及技术援助等支持。课题支持额度不低于50万元人民币/课题（其中资金支持部分不低于50%，具体结合课题申报预算审批），申报单位原则上不低于1:1配套资金或资源。经费使用与管理须严格执行国家科研经费有关规定，保障专款专用。
五、课题申报联系方式
1.深圳迈瑞生物医疗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冯国辉，13554165272
2.北京创新研究所
联系人：葛老师，010-65181168，18611610898
[bookmark: _GoBack]张老师，010-65181168，18611610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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